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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牧民自治意识的状况及成因分析
——以M村的调查为基础

王彦智

内容摘要：西藏农牧区基层民主的发展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民族地区实施的重要样本，具有特殊

的社会意义和政治价值。通过实际参与西藏阿里地区M村的各项村务活动，以农牧民的自治意识为切入

点，我们进行了针对性的调查、访谈与讨论。研究发现，在特殊生产和生活方式、艰苦的自然环境、浓厚的宗

教氛围、特殊行政环境与目标的规制下，M村农牧民的自治意识成长缓慢，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运行和

民主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广大农牧民思想观念的变迁和现代性的成长及整个农牧区村庄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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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制度并不是一个僵硬地将各种角色组合起来的物化框架，而是一个以自治意识为核心的文

化将人与物连接起来的动态体系。一般所言村民自治之意识，应包涵独立意识、归属意识、参与意识、服务

意识、自我教育意识和依法办事意识六方面的内容。村民自治意识的发育程度，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能否

顺畅运作及达到“四个民主”和“四个自我”的政策目标并深刻地影响到村民自治制度自身的发展。笔者曾

于 2012年 8月至 2013年 9月，担任第二批驻阿里地区改则县M村工作队队长。在一年多的工作实践中，通

过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逐项参与村“两委”的活动等，对M村的村民自治实践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就

M村农牧民的自治意识问题进行过认真思考并同村干部和乡镇领导有过多次讨论。有鉴于此，笔者谨以

M村的调研为例，粗浅地分析西藏农牧民自治意识的成长状况。

一、自治意识与乡村治理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从古到今，如何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社会进行有效治理，始终

是国家治理中的大难题。在内地，“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兼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靠乡绅”的传

统乡村治理方式似乎已成定论性的认识。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就提出了传统中国“有限官僚制”的观

点，认为中央权威一旦到基层，其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①费孝通也认为，皇权统治在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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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际上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②对此观点，历史学者提出了质疑。秦晖在进行历史考

察后认为，在汉唐时期，国家权力对县以下的活动和控制是十分突出的，乡村社会只是极端“非宗族化”的

社会，而且，“在我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血缘共同体（所谓家族或宗族）并不能提供——或者说不被允许提

供有效的乡村‘自治’资源，更谈不上以这些资源抗衡皇权。”③

笔者认为，一方面，国家治理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宏大问题，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段，国家根据当时的

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或者是由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权威的不足而无法形成资源集中和汲取的有效社会渠道，

致使对乡村的监控处于相对松散的状态④，或者国家为了节约成本和没有必要干预等目的，乡村在“第三领

域”下运作，是完全正常的。在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如同“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

俗”一样呈现出多种样态，可以说，古代的乡村治理方式并非非此即彼的皇权专制或乡村自治所能概括。

在传统帝制下，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管理者，如乡、里、保、甲等往往是按地域来划分，并不是按照血缘关

系自然凝结而成的或农民自己的组织。因此说，“乡村家族或宗族组织并不是传统社会中乡村治理体系的

基本组织或正式的组织。”⑤但这并不否定家族和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正如林耀华对

福建义序村落的调查所发现的那样：在一些地方，乡里保甲组织与乡村的家族和宗族组织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有的甚至是交叉重合的，家族或宗族直接参与并承担着部分管理和服务功能。⑥另一方面，对西藏这一

特殊的民族省区而言，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由于“在一些边远地区，在一些高寒牧区，在

一些非格鲁派的其他教派势力范围内，西藏历届地方政府的统治力量就相对的薄弱，甚至于达不到”。⑦西

藏和平解放前的乡村治理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形态。如在三岩地区存在着“帕措”组织（血缘父系集团），藏

南的门巴、珞巴和僜人等居住的地方，有的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残余，有的出现了阶级分化，有的出现了农

奴制的生产关系。⑧但总体而言，其基层单位形式在农村，先为政治、经济、军事统为一体的部落首领制，后

出现了谿卡庄园制。谿卡设“谿堆”、“佐扎”、“甲本”（相当于百户长、乡长）等。其下设“根保”（相当于十户

长、村长）。庄园分属于官府、寺院、贵族，由庄园主派出“涅巴”，即管家管理。还有一些地方由当地的土

司、寺庙“拉章”在其辖区设“甲本”（百户长、乡长）、“居本”（十户长、村长）、“措本”或“打桑”（相当于区

长）、“根保”等。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为“杰布”（王或首领）。至 1959年时，西藏地方有大小部落 1340
个。⑨1959年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党在西藏乡村开始创建农牧民协会。按照《西藏地方县、区、

乡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规定，区以下农牧民协会代行农村基层政权职能。1961年实行普选，正式建立了

乡人民委员会。1965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后同内地一样逐渐建立起了人民公社体制。⑩

概而言之，无论内地还是西藏，近代以前，虽然每个具体的时代和特定的地方在乡村治理上存在着诸

多不同之处，但有两点是共同的，即：皇权或政教权的高度专制性和普遍性与真正意义上的基层自治的缺

失。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出于革命、建设和汲取基层资源的目的，通过深入乡村进行广泛的基层动员和基

层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又进行了一次次乡村政权的改革建设，才使得国家权力第一次彻底深入到乡村

社会，直到 20世纪 80年代末村民自治才在全国各省区市真正推行。当村民自治制度于上世纪 90年代就

在内地成为农村基层组织的普遍形式之时，西藏主要还是在为实施这一制度做准备。1992年底，在拉萨、

昌都和日喀则 3地区的 252个村居开始试点，在检查验收合格后进一步扩大试点。到 2000年年底，全区有

56个县（市、区）、506个乡镇、4440个村居开展自治。到 2008年，全区村居全部开展了自治工作。随着

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和村民个人的经济状况已经能够承担村民自治运

行的成本并保证基层民主体制不会被金钱所绑架；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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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法律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农业综合改革之后，长期制约村民自治顺畅运作的乡镇政权干预村治的问题亦

得到较好的解决；随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等

国家法律和政策及《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自治区九届人大常委会

公告[2012]4号）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的出台，村民自治运行的法制环境亦具有了保障。针对西藏乡村无

自身收入的情况，2006年自治区组织部、民政厅等单位联合下发了《西藏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和基础设施综

合配套建设安排意见》，由自治区财政拨款修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2012年，M村建起了宽敞明亮的村办

公场所。同时，为了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提高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自治区财政厅逐年提高村干部的待

遇。2013年，M村党支部书记和主任的待遇为每月 794元外加业绩考核奖金 2000多元。超过了全区村“两

委”正职待遇的平均水平。

M村的村民自治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当然，通过个人的观察思考、与农牧民的座谈以及同乡镇领

导的讨论，M村在实践中出现选举不规范和流于形式、农牧民对自治的感受不明显等系列性问题是客观存

在的。究其原因，在客观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其中的问题并不在村民自治制度本身，而是在于农牧民的自

治意识和能力。

自治意识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笔者结合自己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文本的研读与思考及学者

们的阐述，认为自治意识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独立意识。即村民意识到自己是不依附于家庭

和宗族等任何个人和组织的独立个体，自身有能力作出独立判断并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二是归属

意识。即村民能够逐渐摆脱传统的对家庭、宗族或宗教组织的认同与归属，自认为是村委会不可或缺

的一员，认识到村委会的建设和发展同自身的利益和成长密切相关，进而将此放大到对本民族和中华

民族与伟大祖国的高度认同及归属上来；三是参与意识。就是村民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到

“四个民主”和“四个自我”实践中去，经常为村委会及整个村庄的发展进步建言献策；四是服务意识。就

是村民逐渐告别自给自足的小农意识，树立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观念，自觉自愿地在村委会的领导

下为集体服务，为全体村民更好地生活服务；五是自我教育意识。村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及村委会的号

召，喜于学习和掌握知识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乐于移风易俗，并通过“四个民主”和“四个自我”的实践

不断强化自身的现代性特征；六是依法办事意识。村民积极参与到政府和村委会组织的普法宣传中，

自觉自愿地逐渐告别“法盲”身份和“农民式的狡猾”等恶习，法律观念逐渐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逐

步提高。可以说，独立意识是自治意识的前提，是村民树立自治意识的第一步，成长为现代公民的第一

步；归属意识是自治意识的首要指标，是其他意识成长的深层心理准备；参与意识是自治意识的核心指

标，是村民是否树立起自治意识的标尺；服务意识、自我教育意识和依法办事意识是自治意识的目标导

向及自治意识和制度进一步成长的保障。

二、西藏农牧民的自治意识状况

本文的分析材料来自于笔者于 2012年 8月至 2013年 9月在M村驻村期间的实地参与观察和访谈。M
村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是一个纯牧业村庄，有 54户农牧民，共 216人，分东、中、西三个自然小组。其

中，男 99人，女人 117人，18岁以上的 151人（男 72人，女 79人）。该村 151名成年人中，初中文化程度者 6
人，其余 145人均未完成小学阶段学习或通过扫盲达到脱盲水平。截至 2013年 10月，有在校学生 4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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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方法是：与M村东中西三组各 10户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30天，逐项参与村“两委”的活动 21
次，逐一走访 54户农牧民 12次，同 151名成年人每人至少详谈 1次。详细情况如下：

（一）独立意识存在差异

对“在村庄公共事务上，你是经常自己做出独立决断吗？”和“村委会选举中，你是亲自投票的吗？”两个被

视为是测评独立自主意识核心问题的访谈中，M村72名成年男性中，回答“是”的为53人，占73.61%，回答“不

是”的19人。在否定性回答中，60岁以上的12人，30岁及以下的7人；79名成年女性中，回答“是”的仅为1人。

村民AW，85岁，是一个有 43年党龄的老党员，在村子中有较高的威望。他这样解释自己未独立作出

判断的原因：

我年龄大了，腿脚也不方便。现在党的政策好，我衣食无忧，村里村外的事情就让儿子们去

办吧。过去，子女们有时还会询问我的意见，时间长了也就不再问了。

村民SNCD，24岁，2012年娶妻，2013年初与父母分家独立生活。他这样解释自己未作出独立判断的原因：

父亲是一家之主，过去都是父亲代表全家参加村里的活动，也是父亲代表全家投票的。我刚

刚成家，家庭也很贫困，很多时候我不好意思露面，还是让父亲代表我们参加的好。

村民KZ，33岁，是M村唯一上过初中的成年妇女，村“两委”班子中唯一的女性，任村妇女主任。她说：

我是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参加村里活动。在我们这里，女人的主要事情是放牧和做家务，村

里大大小小的事情男人们去做就可以了。再说，女人抛头露面多了也不好呀。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可知，三位村民的说法具有代表性。三类人群独立意识较低的原因如下：60岁以上

的成年男性因年龄、体力和安享晚年思想，对子女的依赖逐渐增强；30岁以下的成年男性因对父辈的习惯

性依赖或因家庭困难感到没面子等原因，独立意识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而成年女性中，受制于传统文化

和生活方式，高度依赖丈夫，因而未能形成完整的独立意识。

（二）归属意识参差不齐

对村民自治意识之归属意识的检测，核心的问题应是村民是否清楚村委会的性质和职能，是否在情感

和实际行动中关心村委会的建设和发展。根据这样的理解，在关于“村委会的性质是什么？”的回答中，认

为是村民自治组织的 12人，占 7.95%；认为是乡镇机关的 131人，占 86.76%；不清楚的 8人，占 5.29%。

在关于“你是否非常关心村委会的建设和发展？”的回答中，肯定性回答 21人，占 13.91%，否定性回答

的 119人，占 78.81%，回答为无所谓的 20人，占 13.25%。

同样，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可知，凡是能够正确认识村委会的性质、村委会与村民代表大会的关系等问

题并非常关心村委会建设和发展的，都是略有文化或经常外出且与县乡政府打交道的村“两委”班子成员

及个别“经济能人”。

（三）参与意识普遍低下

在笔者一年多的驻村期间，参与村委会就增选村委和小组长、安居房建设、草场分配、草场补贴、牛羊

防疫、羊绒收购、政策宣讲和普法教育、农牧民运动会等大小村务活动 21次。在这 21次重要的活动中，按

照要求，全村 151名成年人都应参加。但每次参加的人并不多，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是草场补贴会议，参

加人数达到 57人，人数最少的一次是普法教育活动，只有 17人参加。也就是说，在所有的村公共活动中，

几乎是 54户农牧民每户由 1人代表，成年女性中只有村妇女主任每次都参加，其他女性从未参加公共村务

活动。这一亲身经历与笔者同村民进一步的访谈中得出的统计数据是相符合的。在关于“你是否经常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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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加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你是否经常参与村务的讨论？”、“你是否敢于监督村委会班子成员？”三个问

题的访谈中，认为自己经常参与选举和讨论活动的村民分别为 54和 49人且都是成年男性，认为敢于监督

村委班子成员的只有 23人。

针对村民参加村务活动不积极的情况，笔者曾与村委会主任 JO进行详谈。他曾有在省城拉萨培训和

在内地参观学习的经历。他是这样认识这种情况的：

我们这里地域广阔，住在村子最东边和最西边的两户人就相聚 90多公里，来村委会开一次

会，交通费就要 50多元。村子集体自身并没有任何收入，没有像内地那样还要讨论怎样分配集体

收入的问题，就是草场分配、草场补贴等直接涉及村民利益的大事，乡里和县里都有详细的规定，

我们只是在村民的监督下把草场丈量好并标记好，把草补按牲畜数量计算好并发放好就可以

了。安居房建设也是大事，政府每年会分配几套，几年下来大多数家庭都建起来了，还没有的，大

都是暂时没能力修建的。至于感恩教育、政策宣讲和普法教育等活动，村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四）服务意识亟待加强

服务意识也是自治意识的重要内容，不论是在内地还是西藏，由于长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小农意识

的制约，传统乡村中，人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家族和宗族及邻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广泛

开展，为更多的人、为全村人的福祉服务的观念理应逐步得以增强。在西藏M村，时至今日，大事小情，农

牧民主要是等待驻村工作队和县乡政府逐年去解决。连通M村西组与村委会的道路修建过程很能说明M
村农牧民的服务意识状况。

为了村民开会的方便，村委会建在了中组的位置。东组往来村委会的道路较好，而西组往来村委会需

要绕乡村道路 60多公里，而通过便道 15公里即可到达。这一便道修好后不仅可以方便西组村民往来村委

会，从长远来讲，也可以为东中两组村民四季转场所用。15公里的便道每年春季融雪和夏季降雨之时必是泥

泞不堪。为了方便全体村民的出行特别是西组村民往来村委会，驻村工作队三次同村委班子商议，希望每组

派出一定的劳力将此便道整修。但商议的过程和结果是非常不尽人意的。第一次协商，村委班子成员中，村

委会主任住在西组，极力主张修建，副主任和男村委分别住在中组和东组，认为没有修建的必要，住在西组的

女村委和由乡党委委派的支部书记两人未表态。第二次协商前，驻村队详细讲述了全体村民互助和“我为人

人，人人为我”的重要性并提前做好了支部书记的工作，最终确定下来，由驻村工作队购买铁锹和十字镐等劳

动工具，每户出一名劳力修建便道。然而，在确定修建的当天，西组只来了 11人，中组和东组只有村干部来

了。修建工作因人手太少而作罢。第三次，村长召集全村代表大会开会再次商议此事，终因东中两组村民

的反对而未能成行。最终，是驻村工作队通过向上级部门申请强基惠民项目的方式将便道修好的。

这一生动的事例说明，在M村，不仅是普通的农牧民，就是村委班子成员也未能很好地树立起服务意

识，人们考虑问题更多的是出于自身暂时的需要，而不是公共利益和全村的长远利益。

（五）自我教育意识逐渐改观

农牧民的自治意识是和其思想文化素质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在过去，因各种条件的限制，农牧民很少

接受教育。正如M村的 151名成年人中，无一人上过高中，初中文化程度者 6人，其余 145人均未完成小学

阶段学习或通过扫盲达到脱盲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的作用愈益凸显，农牧民的观念也在悄然

发生着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县乡政府为农牧区教育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在每个乡镇都建立了标

准化的小学，在县城建立了标准化的中学，而且从 1985年就开始实行基础教育“三包”政策，近 30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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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西藏先后 12次提高“三包”标准。从 2012年秋季开始，西藏将全面实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 15年免费

教育，年生均免费标准达 3600元。各乡镇也大都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父母不送子女上学的，每个孩子

每天从草场补贴等国家补贴中扣 20元。在此情况下，如前所述，截至 2013年 10月，M村中的适龄儿童都

在学校接受教育。

但长期生活在村里的成年人的自我教育意识仍然很不乐观，移风易俗的进程更是缓慢。有两件事情

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治区政府为了丰富村里的文化生活，在每个村子都建起了“农（牧）家书屋”，

大多数书籍是汉藏双语撰写的，内容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到养殖技术和驾驶技术等都有，共计 5000余册，

但从没有农牧民主动来借书和看书的情况；春秋季节农牧区的牛羊疫病多发，而农牧民遇到疫情只会念经

祈祷。驻村工作队专门请畜牧局的专家到村委会给农牧民讲解牲畜防疫的相关知识并提前一周通知到每

户农牧民，但前来聆听讲座的农牧民只有 18人。事后，驻村工作队问前来村委会打电话的农牧民GN为什

么没来参加讲座时，他开玩笑地说：“你们给发钱的话就都来了！”

（六）依法办事意识尚处萌芽

近年来，西藏县乡政府都非常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2011年以前，主要是通过县人大会同司法部门

逐一在各村宣讲。2011年底实现驻村工作全覆盖后，此项工作就由驻村工作队承担。在笔者驻村的一年

间，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共组织了 3次法制宣传教育，但每次参加的人数不超过 20人且主要是村委班子成

员和各小组长，驻村工作队只好将汉藏双语的宣传教材利用每月走访农牧户的机会逐户发放。

在对学法用法并不感兴趣的情况下，农牧民遇到纠纷和问题主要是通过双方家族势力的调节或是自

认为适合的方式去解决。

三、西藏农牧民自治意识成长缓慢的成因分析

综上所述，M村农牧民在独立意识上男女、老中青之间存在着不小差异，对大小村务的讨论和决断主

要由中年男性承担，妇女和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一般不参与村务活动。长期游离于村务活动之外，对村委

会的归属感自然不会很高，非常关心村委会建设和发展都是少数的“两委”班子成员和经常与政府打交道

的“经济能人”；参与意识普遍不高，经常参与“四个民主”和“四个自我”活动的也主要限于中年男性；服务

意识方面，不仅普通农牧民还没有树立起来，就是“两委”班子成员也主要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

自我教育意识中，送子女上学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农牧民的自身教育意识还几乎不存在；依

法办事意识更是处于萌芽阶段，既没有学法的动力也没有用法的意愿。笔者认为，造成M村农牧民自治意

识成长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特殊生产生活方式的强力限制。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西藏M村的平均海拔 5000米以上，高寒缺氧严重。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人们

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就是放牧，牛羊是农牧民主要的经济和食品来源，牛羊皮毛也是其主要的衣物来源，牛

羊粪是唯一的燃料来源。在以放牧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情况下，一方面决定了村里没有任何集体收入，村

务非常简单，只要按照县乡镇府的要求按部就班地去做即可。另一方面，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农牧民

受教育的成本极高而意愿很低。虽然政府早在 1985年就实行“三包”政策，但因人烟稀少，小学设在乡镇，

中学设在县城，高中设在地区，求学的路途仍是艰辛而遥远，花费自然比内地要大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在

西藏农牧民自治意识的状况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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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下，几乎不需要什么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就可以循规蹈矩地生活一辈子，反而是上了

学的不少人，既没有很好的工作可干，也不愿意一辈子以放牧为生，整日无所事事。因此，M村 151名成年

人中，初中文化程度者仅为 6人，其余 145人均未完成小学阶段学习或通过扫盲达到脱盲水平，无一人会讲

汉语。即使是 6名完成了初中阶段学习的农牧民，也因教学环境不佳和自身努力不够，只会书写简单的藏

语。与此同时，正是这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农牧民的日常交往和发生纠纷的主要对象局限在家族内部

和邻里邻居，自然不会树立起很好的服务意识和依法办事意识。

其二，闭塞的环境降低了M村农牧民政治社会化的机会。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西方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界定，如，阿尔蒙德从政治文化的传承视角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

形成、发展和创新的过程，并认为任何政治体系都要进行政治社会化，以此来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

值，传授政治技能；格林斯坦强调政治社会化的方式，认为政治社会化是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有意识和

无意识的方式进行政治学习并最终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施瓦兹更侧重于政治社会化的内容和目标，他

指出：“政治社会化是获得为胜任扮演政治角色所必需的价值、规范、知识和技术”，其目标是创造“政治人”。笔

者赞同郑杭生教授对政治社会化简洁明了的界定，即“是指社会个体通过接触和学习某种政治文化，培养

政治立场（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态度等）和政治参与能力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有家庭熏陶、学

校教育、传媒传播、参与活动等多种途径。像M村这样的纯牧业乡村，不仅农牧民受教育程度极低，而且距

离乡镇 90多公里，距离县城 80多公里，没有任何通讯信号，不能使用手机、网络和收音机等，远离现代城

区，加之交通不便，广大农牧民尤其是老人和妇女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离，祖祖辈辈过着日出放牧日落而归

的传统生活。同时，虽然近年来政府为每一户农牧民配发了太阳能电板、电视和卫星接收器，但因 50多套

节目中绝大多数是汉语频道，对促进农牧民政治社会化的作用相当有限。

其三，浓厚的宗教文化对自治意识的冲击。西藏社会是在没有经历现代文明洗礼，没有做好现代文明

社会准备的情况下直接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人们

从生到死，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到村落，无处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支配。作为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

主要精神支柱和意识形态，宗教已经渗透到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娱乐、教育等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宗教在西藏已成为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尽管经过了 60多年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西藏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旧社会既有的影响、习惯，特别是藏传佛教文化仍深

深地扎根于民间。如由于宗教的强烈影响，许多人对神的存在和力量从不怀疑，不敢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

判断；对宗教的过分虔诚致使对物质需求很低，对学习知识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愿望非常有限。这都不是一

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同时，每年众多的藏传佛教节日一定是农牧民最热闹的时间，甚至全家出动参与宗教

活动，这又进一步巩固着农牧民的既有宗教观念体系。

其四，独特的行政环境与行政目标的制约。在常态的情况下，县乡基层政权完全可以通过大力兴办教

育、发展农牧区基础设施、促进社会转型，尤其是努力促进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等政策，不断推进农牧民

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但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社会转型阶段，在现实的行政中，“西藏的社会矛盾开始凸

显，并与族群矛盾结合在一起，特别是社会矛盾转换为族群矛盾的可能性增长，从而使得民族地区的矛盾

愈益复杂化。”社会矛盾和族群矛盾的相互强化对西藏县乡基层政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自治

区党委和政府也极为强调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稳定是绝对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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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政治压力型体制”下，一方面，县乡党委和政府、各村居党支部和村委会及驻村工作队，绝大

多数时间的核心工作是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乡镇政府，特别是驻村工作队几乎包办了大多数的村公务活

动。长此以往，在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农牧民的“等、靠、要”思想，而不是促进自治

意识和勤劳致富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乡镇基层政权不可

避免地深入到乡村权力结构的每一个空间，并大力实施“双培双带”制度，核心内容就是将农牧民致富带头

人培养为党员或村干部，把党员或村干部培养为致富带头人。同时，由于各级组织党的书记是维稳的第一

责任人，在层层落实维稳责任的行政过程中，一定也是在层层强化党组织和组织书记权力的过程。这都在

无意间进一步压缩了农牧民自治意识成长的空间。

四、结论与讨论

西藏M村的村民自治已走过了近 10年的历程，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等各种条

件的限制，广大农牧民的自治意识成长缓慢。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到广大农牧区村庄能否真正达到“四个民

主”和“四个自我”的政策目标与村民自治质量的提高，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广大农牧民思想观念的变迁和

现代性的成长及整个农牧区乡村的发展进步。针对M村农牧民自治意识不强，民主质量不高的问题，当地

一些基层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出现了加强基层党委对选举的“指导”和乡党政再次强力介入村庄的情况。

笔者认为，首先，规范和指导村民自治实践是必要的，但借此进一步压缩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是相当

不理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在民主实践初期出现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都是无法规避的现实，村民自治中出

现的问题只能由自治自身逐步去解决。正如于建嵘所指出的：“发生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给自治制

度留下发展的空间，是以草率地加强国家权力来缩小乡村自治权。”

其次，在实践中，县乡基层政权应将乡镇党政与村民自治组织视作法律上平等的政治主体，模范地贯

彻执行国家与地方法律法规，将相关规定创造性地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并形成相关的制度。从而使广大

农牧民在较为规范的自治制度下和实践中，逐步养成良好的自治习惯和意识。

最后，对于M村这样一个特殊的纯牧业乡村而言，当地县乡政府更应按照《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划目标，在维护全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国家的利好政策和

对口支援的大好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教育，努力提高农牧民的受教育水平，强力促进农牧民生产和生活方

式的转变，不断推进西藏农牧区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为广大农牧区村民自治实践的顺利开展及农牧民自治

意识的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既是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目标的必经途径与手段，也是

从根本上实现西藏持久性稳定和跨越式发展的固本之举。

注释：
①[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第 110页。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 63页。

③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汉唐间的乡村组织》，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 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第 30页。

④王铭铭：《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载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第40页。

⑤项继权：《中国乡村治理的层级及其变迁》，载《开放时代》，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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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Current Status and Causes of Autonomy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Tibet：A Case Study in M Village
WANG Yan-zhi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xampl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rganic Law of the Villagers Com⁃
mittee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t the farming and stock-
breeding areas in Tibet bears special soci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argeting the self- governing con⁃
sciousnes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deliberated survey, interviews
and discussions in M Village at Ali of Tibet during his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village affairs. It is found
out that, due to their special life and work style, the harsh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overwhelming reli⁃
gious atmosphere as well as the regulation of special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and objectives, the self-
govern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local farmers and herdsmen is growing very slowly. Such slow progress hin⁃
ders the operation of the villagers’self-governing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ocal democracy, which
exerts negative impact not only on the change of the farmers’and herdsmen’s thoughts and values, but al⁃
so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local areas in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Key words: Tibet; farmers and herdsmen; autonomy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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